林业专业工程师、助理工程师

申报评审材料填报说明
2020年全省林业专业工程师、助理工程师申报评审材料填报说明如下：
一、林业专业工程师任职资格申报评审材料填报说明

      1.《山西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》一式4份，白色铜板纸封面，胶装，贴本人近期2寸红底免冠彩照（并附1张相同照片报送，办理资格证书用）。

      2.答辩论文一式3份，字数2000字以上。A4纸规格。一份装订在卷宗中，其余2份不装订。工作总结一式2份，一份装订在卷宗中。

      3.《山西省林业工程师综合考评表》8份，A3纸规格。
      4.申报人所在单位要对申报人员学历（所学专业、毕业学校及时间）、有关职称考试成绩（外语、计算机）、任职期间内年度考核、主要工作业绩、科研成果情况及本人已发表的论文（刊物名称、刊号、时间及名次）、论著（字数、书号、出版社名称）、立功受奖等情况进行核实，并将审核结果在本单位张榜公示五个工作日。

      5.《山西省工程师任职资格评审材料（卷宗）》装订成册，复印件须盖单位人事部门公章，送审材料时要携带原件。

二、林业专业助理工程师任职资格申报评审材料填报说明

      1.《山西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》一式3份，白色铜板纸封面，胶装，贴本人近期2寸红底免冠彩照（并附1张相同照片报送，办理资格证书用）。

      2.送审论文一式3份，须是任职以来的论文或技术总结，字数1500字以上。A4纸规格。一份装订在卷宗中，其余2份不装订。 

      3.《山西省林业助理工程师综合考评表》6份，A3纸规格。

      4.申报人所在单位要对申报人员学历（所学专业、毕业学校及时间）、年度考核、主要工作业绩、科研成果情况及本人已正式发表的论文（刊物名称、刊号、时间及名次）、立功受奖等情况进行核实，并将审核结果在本单位张榜公示五个工作日。

      5.《山西省助理工程师任职资格评审材料（卷宗）》装订成册，复印件须盖单位人事公章，送审材料时要携带原件。
三、关于提供的材料要求
（一）所需印证材料清单

1.学历、学位证明材料；
2.助理工程师资格证书、聘任文件、近4年工资审批表；
3.执业资格证书；
4.学术团体证书及文件；
5.近4年的《山西省专业技术人员考核登记表》原件；
6.职称外语成绩通知书（合格证）、计算机应用能力合格证；
7.荣誉奖励证书；
8.有毒有害岗位证明及文件；
9.继续教育培训证书或培训通知；
10.工程项目立项、验收、批准文件材料及能证明本人在工程项目中担任的角色、所起的作用等有关材料；

11.编制完成标准文本、专利证书；

12.科研成果证书、科技奖项证书、工程项目奖项证书；
13.公开发表论文期刊、著作。
（二）印证材料要求
1.所提供的文件、证书、业绩成果材料、期刊著作等印证材料必须为原件；
2.提供印证材料必须真实可靠，凡是存在内容涂改、增删、行间插字、补充装订现象，一律视作虚假材料；
3.必须提供大专及以上学历、学位证明材料；
4.必须提供任工程师满5年的工资审批表；
5.工作能力经历、工作业绩材料必须提供立项文件，项目实施过程材料，鉴定、验收意见。
（三）所需电子版材料清单

1.《山西省工程师评审综合考评表》（excel格式）；

2.《山西省工程师任职资格评审材料（卷宗）》加盖单位公章后的扫描件（PDF格式）；

3.《山西省林业专业工程师任职资格评审汇总表》（excel格式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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